	景德镇景久科技环保有限公司建筑固废资源化再生利用项目拟审批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我局拟对《景德镇景久科技环保有限公司建筑固废资源化再生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审批意见，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1月9日-2026年1月12日（2个工作日）。
联系地址：浮梁县民福南路浮梁生态环境局，邮编：333400
联系电话：0798-2626887
	项目名称：
	景德镇景久科技环保有限公司建筑固废资源化再生利用项目

	建设单位：
	景德镇景久科技环保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湘湖镇双凤村红砖厂

	环评机构：
	南昌齐力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景德镇景久科技环保有限公司拟投资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6万，占总投资的7.6%，在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湘湖镇双凤村红砖厂，地理坐标为东经117°21′27.181″，北纬29°18′37.416″，建设景德镇景久科技环保有限公司建筑固废资源化再生利用项目。项目运营后年处理30万吨建筑垃圾，年生产281250吨混凝土路缘石。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堆场粉尘、卸料粉尘、投料粉尘、破碎粉尘、筛分粉尘、风选粉尘、水泥仓贮存粉尘、搅拌粉尘。堆场粉尘、卸料粉尘经自然沉降+洒水抑尘处理。投料粉尘、破碎粉尘、筛分粉尘、风选粉尘、搅拌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采用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的综合粉尘经1根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水泥仓在呼吸口自带布袋除尘器，水泥仓贮存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外排。
2、废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施肥。项目设置洗车平台，洗车废水和车间地面及设备清洗水经两级沉淀处理后回用于车辆冲洗和洒水抑尘用水，不外排。
3、噪声
项目噪声源主要来自破碎机、筛分机、风选分离系统、搅拌机、风机和水泵等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经室内隔声、基础减振、消声器等防治措施，可有效减少噪声源强，项目最近的敏感目标为距离厂区北面25m的双凤村，经距离衰减后，项目基本不会对周边声环境造成影响，周边声环境质量可维持现状。
4、 固体废物
项目固体废物包括废钢筋、废木材、废塑料、废包装材料、收尘灰及沉淀污泥、废布袋、废机油及废机油桶、生活垃圾。废钢筋、废木材、废塑料、废包装材料、废布袋经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库，定期外售综合利用。收尘灰及沉淀污泥经收集后直接回用于搅拌生产工序。废机油及废机油桶集中收集至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生活垃圾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5、 地下水、土壤环境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过程应满足相应防扬尘、防雨淋、防渗漏等环境保护要求。危险固体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597-2023）。
6、 环境风险防范
建设单位应严格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措施和要求，做好各项风险的预防和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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